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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需求

一、信息系统运维要求

（一）稳定运行保障。保证现用各系统及其功能的完整

及正确性，提供现用系统模块技术指导和个性化开发等服务

工作，满足医院运营管理的要求。

（二）系统错误修复。信息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错

误及时完成修复。

（三）系统数据修复。系统使用过程中，因用户误操作

等原因导致的数据错误，查明原因和进行数据修复。

（四）服务人员。提供维护专项小组，对维护模块中出

现的其他问题可以进行远程或现场的支持维护(其中驻场技术

人员 1 人，后台开发 2 人)。

（五）维护周期：1 年。

二、维护功能模块

序号 项目系统 明细模块

1

妇幼保健系统

妇幼保健信息系统基础平台

2 妇幼儿童基础档案管理子系统

3 新生儿访视管理子系统

4 体弱儿/高危儿管理子系统

5 儿童健康体检服务子系统

6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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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系统 明细模块

7 孕产期保健服务子系统

8 产时保健服务子系统

9 产妇访视管理子系统

10 产后 42 天检查管理子系统

11 高危孕产妇管理子系统

12 产前筛查管理子系统

13 产前诊断管理子系统

14 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信息登记报告系统

15 地贫筛查登记与转诊管理子系统

16 地贫基因检测与诊断管理子系统

17 地贫产前诊断管理子系统

18 地贫追访管理子系统

19 地贫筛查和诊断实验室管理子系统

20 地中海贫血监测与干预信息系统

21 妇幼卫生统计分析报表

22 出生缺陷监测直报管理子系统

23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报告管理子系统

24 孕产妇死亡报告管理子系统

25 地中海贫血防控管理统计报表

26 院内妇幼系统与院内 HIS系统的信息共享接口

27 院内妇幼系统与院内 LIS系统的信息共享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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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系统 明细模块

28 地中海贫血、出生缺陷防控数据对接省平台接口

29

结构化电子病历系统

门诊结构化电子病历

30 住院结构化电子病历

31 结构化护理电子病历

32 病历质控系统 病历质控系统

33 住院临床路径系统 住院临床路径系统

34 院感系统 院感系统

35 用血申请系统 用血申请系统

36 手术麻醉系统 手术麻醉系统

37 检验危急值管理系统 检验危急值管理系统

38 移动护理系统 移动护理系统

39

合理用药系统

合理用药配伍禁忌系统

40 处方点评系统

41 抗菌药物报表系统

42

接口

江门市妇幼保健系统对接

43 江门市区城平台对接

44
消毒供应室追溯

管理系统
消毒供应室追溯管理系统

45 医院综合运营管理

系统(HRP)

财务管理系统

46 物资管理系统

三、合同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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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付款方式：自合同正式签署并生效之日起，十个

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项目服务期满半年后，三十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另外 30%；项目服务期满后，三

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合同总金额 40%。

（二）需求方责任：定期做好系统数据备份，并对备份

数据进行妥善保管；做好网络病毒防范和数据库服务器等设

备的安全防范措施；在软件使用过程中发现异常，应及时与

供应方取得联系，并记录当前故障现象，便于供应方做出诊

断；在供应方进行支持服务时，根据供应方要求，指定配合

工作的人员，提供必要的设备；在供应方服务人员支持服务

完成时，配合检查软件系统运行是否正常。确保有专人负责

软件的 使用和管理，并建立相关制度，以确保软件运行环境

(包括计算机、打印机及相关硬件设备)的安全，为软件正常

运行提供保障。

（三）供应方责任：供应方在需求方现场工作期间须遵

守需求方的工作规章制度及信息保密制度；供应方未经需求

方同意不得对需求方的硬件、网络设置进行更改；不得故意

损坏需求方的硬件、网络设备及办公设备；对于不影响医院

业务正常运作的一般性故障，接到通知后供应方 1 小时内响

应，4 小时内提供故障原因说明和解决办法，如果可以后台数

据库维护修正的在 8 小时内完成；对于影响医院业务正常运

作的严重故障，接到通知后供应方 30 分钟内响应，1 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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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解决方案，如果需要现场解决的，供应方 5 小时内到达

现场。

（四）违约：供应方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义务时，需求方

有权拒绝验收，且供应方须向需求方支付合同总额 10% 的违

约金，但由于需求方本身原因导致供应方未按要求履行合同

义务除外；需求方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义务时，且无正当理由

拖延付款时，需求方须向供应方支付滞纳金，标准为每日按

违约总额的 0.03%。累计违约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额 10%；其它

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备注：

1.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不满足

则导致投标无效。

2.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如有），若有部分

“▲”条款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

效投标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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